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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饰品、非遗集市、特色美食、杂
货铺子……25日晚，南大街文峰大世界
前广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80多个摊
位汇聚时尚人文元素，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打卡”。现场，“好市云集 让烟火
重聚”——2020南通市“夜生活节”助力
城市发展活动拉开帷幕，精彩纷呈的歌
舞演出，为往来的市民提供一场“视、
听、味”的三重盛宴，让南大街夏夜更加

“有戏”。（7月28日《南通日报》）
南通“夜经济”如火如荼，不仅满足

了人们对多种夜间消费体验的需求，而
且进一步活跃了市场、提振了经济，有
效激发了城市活力。

“夜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
经济开放度和商业活跃度的重要标志。
近几年来，南通通过打造夜南通地标、升
级夜南通商圈和培育夜南通生活圈，深
入挖掘夜间消费潜能，着力推动多种业
态混搭，打造了一批网红打卡地。

“夜经济”潜力无限，不能等同于开
放“夜市”“夜宵”，不要局限于餐饮、购
物、休闲娱乐等传统业态，而要鼓励消
费业态多元化发展，不断提升夜间消费
产品的供给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讲，要
紧紧围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品质需求，

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习性和时尚追求，
从供给端发力创新服务、创新业态，深
入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注入有
创意、有内涵、有品位的元素，广泛开展
夜食、夜购、夜娱、夜读、夜展、夜游等各
类主题活动，切实提高城市的时尚气质
和活力指数。

点亮城市“夜经济”，做优做特色地
域文化，是南通的一大亮点。发展“夜
经济”就要把创意和文化作为内核。于
此而言，要在深入挖掘城市特色文化的
基础上，多加些现代科技元素、时尚因
子和多元文化内涵，不断推出新业态、
新场景和新体验，打造差异化、个性化
的特色项目和品牌产品，从而让南通的

夜生活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
繁荣“夜经济”，营造舒适、放心、安全

的消费环境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完善城
市基础配套和公共服务体系，譬如公交延
线延时、公共停车位供给、公厕配套，让夜
晚出行、消费更便捷；另一方面要加强城
市精细管理和业态监管，坚持法治思维，
下足绣花功夫，保障“热闹非凡”中“有序
规范”，这样才能推动“夜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

点亮城市“夜经济”，增强消费新活
力，这是一篇值得探索实践的大文章。只
要树立精品理念、品牌意识，准确定位，细
分市场，注入新内涵，拓展新领域，就一定
能开拓城市消费的“新蓝海”。

近日，笔者趁周末与朋友一起到
一个乡村游玩时，发现这个享有“美丽
乡村”美誉的村子里，不但村道、大小
弄堂里随处可见各种生活、生产和建
筑垃圾，而且位于村中心的一个凉亭
里，地面上也是一片狼藉，几根柱子上
被人用刀雕刻得一塌糊涂。村里的公
共厕所也是臭气熏天，隔板有好几块
都掉了下来，水龙头也坏了。据一位
村民相告，两年前刚刚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时候，村子里环境卫生搞得十
分干净，凉亭、公厕也是新建造的，可
现在由于疏于管理，加之村民卫生意
识不强，公物保护意识较差等原因，凉
亭、公厕反而成了一道“败景”。笔者
不禁想：“美丽乡村”何时才能做到“久
美”呢？

眼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
进，各地美丽乡村建设也如火如荼地
进行中。应该说，美丽乡村建设不但
使得环境卫生大为好转，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而且不少村民提升了自我的
环保意识和爱护公物的意识，同时，广
大村民也通过乡村游、农家乐、开办民
宿等途径，实现了家庭经济增收，享受
到了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红利”。

但笔者发现，一些乡村被评为“美
丽乡村”的荣誉称号之后，村干部就慢
慢地疏于管理，村民们也慢慢地“倒退”
到了以前的习惯，乱扔乱丢垃圾、随地
大小便、破坏公共设施，致使“美丽乡
村”又变成了“邋遢乡村”。

笔者以为，要让“美丽乡村”保持
“久美”，还得需要“长治”。一方面，
每一位村干部要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
意识，不妨制定一些符合本村实际的
村规民约，加大对环境卫生的整治力
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公共
设施的保护，并加大对村民的宣传和
教育，对那些恶意破坏环境和公共设
施的村民要给予一定的处罚，从而在
广大村民中形成“保护环境和公物，
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
广大村民要珍惜“美丽乡村”的美誉，
要从我做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要呵护每一个公共设施，共同维护好

“美丽乡村”这块牌子。笔者相信，只
要每一位村干部和广大村民一起“共
治”和“长治”，我们的美丽乡村就一
定能“久美”。

一句话，美丽乡村需“长治”才能
“久美”。

对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违规）补课行为，
将采取纪律处分：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警告、
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处分。组
织处理：对当事人取消荣誉称号、调离现学
校；解聘、辞退；撤销教师资格……7月27日，
启东市教育体育局就进一步禁止在职教师从
事有偿（违规）补课行为发布通告，据了解，该
通告针对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各学校（单位）在
职教师，同时欢迎广大群众对在职教师有偿
（违规）补课行为进行监督举报。（7 月 28 日
《江海晚报》）

启东市教育体育局再发通告,严禁在职
教师从事有偿（违规）补课，无疑是必要必须
的。严禁中小学教师参与有偿补课行为，不
仅仅因为教师参与有偿补课违背了教师职业

道德，损害了教师队伍形象，还因为有偿补课
将公共教育资源私人产品化、商品化，异化了
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违背了我国义务
教育法的基本精神。而且，有偿补课还扰乱
了教育生态，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
行风问题。

不可否认，中小学校和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是对正常教学秩序的一种冲击。因为中小学
教材是严格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编
排的，什么时候学什么，都有其内在的科学规
律和客观要求，无视这些规律和要求，不切实
际地逼迫学生快马加鞭，无异于拔苗助长。事
实上，学习知识虽然是孩子们成长发育阶段的
重要任务，但绝不是唯一任务。从孩子的身心
发育和教育规律看，繁忙的学习之余应该放松
一下。许多国家的孩子，在假期都参加形式多
样的社会实践，或者通过旅游开阔眼界。

一些地方补课之风之所以盛行，其根本
原因是，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教育，无
论是在教育体制上，还是在人们的社会心理

上，都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教育体制，不
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正如巴西教育家
保罗·弗莱雷在其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指
出的，应试教育“往往都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
生气可言”。

如今，一些师生之间，知识传授变为“金钱交
易”，且要价不菲，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加重
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
导致我国良好的师德传统出现“滑坡”，特别是

“恶意补课”行为严重地给师德师风“抹了黑”。
分析起来，一些在职教师、学校无视教育部的

“禁补令”，导致补课之风屡禁不止，就是违规成本
太低。像目前不少地方，因违规而被撤职的学校
领导、被取消执教资格的教师却很鲜见。因此，落
实“禁补令”的关键，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加
强监管，对违禁者一律严惩不贷。只有让“禁补
令”真正带上“电”，对于参与有偿补课的教师坚决
开除，并连带追究校长管理失职的责任，说到底，
没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刹补课歪风只能于一时，假
日违规补课现象就不会得到有效遏制。

26日，小朋友在消防员的指导下
体验手持水枪“灭火”。海安一小学联
手消防救援站开展“我是小小消防员”
暑期消防安全体验活动，小朋友们在
消防指战员的带领下，学习消防知识、
体验消防装备、参加灭火演练等，提高
消防安全意识，丰富暑期生活。（7 月
27日《南通日报》）

暑期消防安全不容忽视。事实
上，不仅是消防安全，暑期里的各种安
全都应引起足够重视，这样的“安全作
业”也应成为暑假的标配。假期中，孩
子们没有了学习的压力和束缚，自由
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增加了，但潜伏
的危险也更大了。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曾有一项调
查：在中国，平均每天有近150名儿童
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其中超过
60%的儿童伤害发生在家中。家长从
学校接过孩子安全责任的“接力棒”，
一定要肩负起孩子安全责任的教育和
监管责任，切莫让快乐的假期成为未
成年人安全管理的“真空期”。

防溺水应是暑期安全的一个重
点。暑假正是天气炎热时节，游泳被

大多数学生追捧。据统计，我国每年
有5万多名儿童意外死亡，其中溺水身
亡儿童就占了近 6 成。一起起学生溺
水安全事故深深刺痛了人们的心，也
敲响了防溺水安全的警钟。学校要认
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以及必要的游
泳安全和常识方面的教育；家长也应
在暑期里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和管
理，要让孩子学会懂得更好地保护自
己；相关部门还要有预防措施，扎紧防
溺水安全的篱笆，为孩子共筑一道暑
期安全的防护网。

此外，家长还要注意不要让孩子过
度沉迷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要引导
孩子增强自控力，养成良好的上网习
惯。孩子外出时须教育孩子出行要遵
守交通规则，并戴好口罩，做好疫情防
控。而对于暑假独自在家的孩子，还要
加强电器、煤气等安全使用的教育，切
不可对孩子放任自流。

暑期的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
事情，更是学生、家长以及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只要杜绝侥幸心理，不让安全
意识在暑期里“放假”，孩子的意外伤害
还是能够有效避免的。

备受关注的“杭州女子失踪案”终于水落石出。
据来女士丈夫许某某初步交代，其因家庭生活矛盾
对妻子产生不满，于凌晨在家中趁妻子熟睡之际，将
对方杀害，分尸并抛弃至化粪池内。残忍的案情令
人不寒而栗，面对此案，正常的人是笑不出来的。然
而，竟有部分人在网上恶意消遣此案，随意造“梗”，
将与案情有关的细节作为“段子”互相调侃、互开玩
笑，并博得眼球、吸引流量，“化粪池警告”“不听话两
吨水解决一切问题”“杭州同款绞肉机”等自以为“搞
笑的梗”在互联网不断流传。这些越过雷池的“搞
笑”是在他人的伤口上撒盐，是对法律的冷漠，缺乏
基本的道义与善良。网络环境非法外之地，每一句
没有底线的“玩笑话”都可能无意间给他人埋下“罪
恶的种子”，打开黑暗之门。须知，网络清朗是每个
人的责任，无知并不“搞笑”，冷漠更不值得“跟风”，
希望我们能尊重他人的痛苦，严肃对待生命，用善意
拥抱社会，抚慰悲剧带来的苦楚与不安。

——半月谈网《“化粪池警告”“两吨水警
告”……人间惨剧岂是消遣之“梗”？！》

某商家因出售假冒知名化妆品被京东商城下
架、撤店，商家将京东商城平台运营商京东公司起
诉至法院，随后京东公司提起反诉，要求该商家支
付违约金。经过公开审理，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商家赔偿京东公司违约金100万元。
近年来，电商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商家售假行为严
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损害了电商平台的商誉。
约定带有惩罚性质的高额违约金，有助于提高商家
违法成本，遏制网络售假行为，维护正规商家、消费
者和平台的共同权益。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电商平台行使自治权、制定惩罚性违约金应该
得到合理保护。就此而言，网商售假判赔百万违约
金并不冤，这样的硬核规则对平台和消费者是有利
的，最终对商家也是有利的。

——北京青年报《网商售假判赔百万违约金不冤》

不久前媒体报道，有细心的手机用户借助于隐
私记录功能，查看手机上安装的App访问个人信息
的情况，结果令人震惊。某移动教学App在十几分
钟之内访问用户手机照片与个人文件接近 25000
次；另外一款办公 App，一个小时之内自发启动
7000次，不停地读取用户的通讯录。面对用户提出
的，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质疑，App
运营者最方便、最现成的托词就是：用户安装App
的时候已经点击了同意，建立在用户同意基础之上
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但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事
实上，正常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为法
律所禁止，用户对此也可以理解。但正如笔者反复
强调的是，毕竟个人信息保护涉及个人基本人格利
益，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因素，国家的相关法律对其
有底线性要求。而这些底线是任何App运营者不
得逾越的红线。就此而言，用户在安装 App 的时
候，点击的那一下“同意”，并不能成为某些运营者
在个人信息收集处理问题上恣意妄为的借口。

——法制日报《用户“同意”并非App恣意妄为
的借口》

扫描二维码，柜门打开后即可挑选商品；关上柜门，电子感应秤直接称重，扫码完
成支付；果蔬品类多样，基本每两天更新一次，以保证新鲜；果蔬价格比超市同类产品
低15%到20%……今年6月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部分小区引入无人果蔬售
卖机，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据《人民日报》）

用“夜经济”开拓城市消费新蓝海
□徐剑锋

美丽乡村需“长治久美”
□叶金福

为暑期里的孩子织一张安全网
□刘云海

用严厉措施狠刹补课歪风
□鹰远


